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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废都》到《商州》   李老师 

年终假期，我向学院图书馆借了两本书。刘墉一本，贾平凹（读 wa,第一声，不读

ao）一本。后来发现，我这种年纪，已经无法忍受别人唠唠叨叨讲道理。所以激励大师刘

墉的大作，虽然曾经让我手不释卷，如今再也翻不下去。至于贾平凹„„ 

说到贾平凹，不得不提起《废都》，此书当年让他声名大噪，是他的代表作。印象

中，《废都》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它的“惊世骇俗”。文学界对它的评语很极端，贬多

于褒，但也同时提高了他的知名度。 

拜读《废都》时，我年未满三十，跟今天相比，堪称是“涉世未深”的“青涩岁

月”。书中的滥交、堕胎、野合、出轨、什么什么„„简直就是一塌糊涂，仿佛世上所有

龌龊的事都集中在这里。我在一边看一边骂的情况之下，勉强读完《废都》，但心里从此

对贾平凹有了阴影。 

偏偏，对，就是偏偏，学院图书馆中有一系列贾平凹的小说。架子上满满一整排，

瞩目的鲜红色书皮，要人家假装看不见也很难。好吧，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我这次

鼓起勇气，借了他的《商州》。回家一读，惊艳不已、欲罢不能，到了第三天晚上，我是

连夜把它“啃”完。 

《商州》，名字平平的一部小说，没有作者简介，没有目录，也没有序言，一翻开

就说故事。而且，说的什么故事，一开始，我也摸不着头脑。与其说《商州》要讲一个爱

情故事，不如说是介绍地理人文。小说分 23节。例如第一节商州、第四节武关、第七节

山阳县、第十三节商县、第十六节达坪、第十九节照川坪等等。最后一节，贾平凹带读者

再回到商州。在整体结构上，还是传统的首尾呼应。 

年轻小伙子刘成和女主角珍子的恋爱故事是主要情节。贾平凹把故事情节巧妙地穿

插在商州各个县县镇镇。在每节的开头，贾平凹必定大刀阔斧勾勒该处的地理环境，奇山

异水灵川怪洞，然后再牵扯当地新鲜又火辣的奇闻轶事，大肆渲染一番，绘声绘影，写得

既神秘又吊诡。在语言用字方面，贾平凹大量采用排比对偶，往往排山倒海而来，让人目

不暇接，甚至有点喘不过气。辞藻之绚丽，夸张得仿佛一场豪门盛宴。 

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对我而言，是自以为熟悉却又如此陌生。对宏观的中国社会，

似乎熟悉；对老百姓的生活细节，却极其陌生。通过《商州》，我们可以窥见真实的社会

面貌和风土人情。一般老百姓生活穷苦得叫人心酸，有时民风愚昧无知得近乎残酷，读来

既新奇又唏嘘。 

小说开始时，刘成是一个逃犯，因为年少气盛打伤人，三名公安穿乡过镇追缉他。

刘成逃到外公家避难，而珍子是当地戏班的台柱。挑粪的秃子是珍子的忠实粉丝，默默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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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珍子，却不敢妄想拥有。对他来说，珍子高高在上，仿佛殿堂上的观音娘娘，神圣不可

侵犯。他只能偷偷私下她的海报当作珍藏，这已经是他认为最大胆的事。可是珍子和刘成

相爱了，秃子忿忿不平、刘成外公嫌弃珍子的出身，他们的恋情并没有得到太多祝福。刘

成后来自首，被判劳改三个月。重获自由之后，他自觉没有颜面见珍子，躲到华山去。华

山是著名的旅游胜地，由于山势险峻，每年意外失足死亡的爬山客和旅人不计其数。刘成

就在那里拜了个师傅，帮人在荒山野岭找尸体、背尸体。他写了很多信给珍子，都没有勇

气寄出。珍子也写了很多信给刘成，寄到外公家，全部被外公没收。失意的珍子离开了戏

班，过着漂泊的生活。她跟着新的团队，到处去给有钱的丧家唱戏。秃子放弃挑粪，有情

有义地守护在珍子身边，一路相随。最后刘成珍子重逢，不料结婚前夕，山洪爆发，刘成

舍身救人，救的就是一直对他穷追猛打的公安。珍子为了寻找刘成，也赔上性命。 

虽然小说以男女主角双双溺毙告终，我却不特别难过，反而还感觉到少许“有情人

终成眷属”的欣慰。至少两人办了冥婚，葬在同一口棺里，我解读成是另类的大团圆结局。

在他们所处的那个社会、那个时代，生存条件太苛刻，活着并不能保证会幸福。 

原来，一个人到了不惑之年，口味会面临巨大的变化。我原本对贾平凹的作品敬而

远之，却在越来越多皱纹爬到脸上以后，对他的小说产生兴趣。不但如此，我还书写了超

过一千个字，向大家介绍它。呵呵！ 

 

 

 

 

 

 

 

 

 

 

 

 


